
南京市生态环境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

宁环 罚 (2023)06024号

当事人:上海楚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

镎石箢拿卢Ⅰ哏箅擘黛晶
]置

稳曹;9哕窄翕霞婴豫、:号 D2-6597室 (上

海横泰经济开发区)

法定代表人 (负 责人):蔡泽宜

泓哭簧蕖箸簪滇箸镥贤翁屉读嫒 ‰辍 麟镨
丐掣缧螽龟F氵旯晃伊言:獍雀粪

了
,绠鼋翁氍羁招誓掌土亨殷翼

蟹缦貉轻梦秣簟维爨钅:褒
现该叁F鼻篷篷筵拳菖:祟 "锃疆

行政处罚:

睨矜旯绷崭品∷解 龇扬敉,%柑廴轸
生态环境部门批准,擅 自动用砼车进行浇砼作业,产 生噪声 ,聊向正丿鲫嬲靓菖豢霍鲎薹名;∫鬈f〗f弯言景f早

尬
2、 南京市鼓楼生态环境局
3、 南京市鼓楼生态环境

黾嘱拿瞄 鳗锸查记录表及现
4、 南京市鼓楼生态环境眉

场照
募

;土
海楚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(副 本 )、 法人及

受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,授权委托书;

6、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。

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Ⅱ

规定
L、 行政处罚和行瑚命令的依据

讶
种类

第七十七条第二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噪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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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责令改正 ;

2、 处罚款人民币壹万元整 (Y10000元整 )。

三、行政处罚决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
1、

“
责令改正

”
的履行方式和期限

限你单位 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 日起立即改正违法

行为,如 已改正,此项行政命令执行完毕。

2、
“
处罚款人民币壹万元整 (Y10000元整 )” 的履行方

式和期限
限你单位 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 日起 15日 内,携带本处

罚决定书和 《南京市行政罚款缴款通知书》,到南京市农业银

行各网点缴纳罚款。
开户行:市农行
户名:南 京市罚没收入专户
巾长乓升: 03340105901011887018
你单位缴纳罚款后,应将农行加盖印章后的 《南京市行政

罚款缴纳款通知书》第一联和 《江苏省代收罚没款收据》第一

联送到或邮寄我局 (地址:南 京市鼓楼区姜家园 88号 1楼 ,

邮编:210011)各案。逾期不缴纳罚款的,我局将每日按罚款

数额的 3%加处罚款。
四、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的途径和期限

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,你单位可以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

日起六十日内向南京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,也可以在接到本处

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提起

行政诉讼。如果你单位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、也不提起行政诉

讼、又不履行本罚款决:定 ,我 局将依法申请

丶币


